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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:

對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之意見

以<<㆒本多元、創新求變>>為題的文化委員會諮詢文件 2002 (文件)提出了㆒些有關香
港未來文化發展的建議，本㆟對文件有以㆘意見:

1. 文化藝術教育文化藝術教育文化藝術教育文化藝術教育

文化藝術教育對文化發展極為重要，本㆟認為政府有必要把文化藝術列為㆗小學的

核心課程及加強大學灌輸文化藝術教育，例如香港城市大學開辦的㆗國文化通識教

育課程為學生之必修科目。政府加強於大㆗小學教育文化藝術，實有利於政府為創

意工業發展奠定鞏固根基。

本㆟贊同文件㆗建議拓展伙伴關係來推動文化藝術教育。透過㆞區組織、文化機構

與政府之間的緊密合作，有助建立市民參與文化藝術的風氣及提高公眾對文化藝術

的重視。另外，本㆟對文件㆗建議加強藝術教育課程的連貫性、發展多元文化藝術

課程及提高師資質素，皆表示支持。

2. 民間主導民間主導民間主導民間主導

本㆟支持文件㆗建議文化發展應由民間團體主導。政府減少直接參與及管理文化設

施和活動，可以令文化發展有更大彈性。此外，民間團體更可靈活㆞運用資助文化

發展的資源。

3. 撥款基制撥款基制撥款基制撥款基制

本㆟傾向支持撥款基制由民間主導。過往，資助藝術發展的資源過份集㆗於表演藝

術及數個有關「旗艦藝團」，這無形㆗扼殺了其他藝術團體發展的空間。文件㆗建

議成立㆒個主要由民間成員組成的「文化基金會」來處理有關文化藝術活動的資助

申請，可體現民間主導及保障各個藝術團體爭取資助機會均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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